宝安区施工安全监督站建筑起重机械使用登记表（试用）
	基本情况
	申请流水号
	
	经办人及电话
	

	
	设备名称
	
	规格型号
	
	备案编号
	

	
	出厂日期
	
	出厂编号
	
	现场编号
	

	相

关
单

位
	工程名称
	
	施工许可证号
	

	
	产权单位
	
	负责人
	
	电话
	

	
	总包单位
	
	项目经理
	
	电话
	

	
	使用单位
	
	项目经理
	
	电话
	

	
	监理单位
	
	项目总监
	
	电话
	

	
	检测单位
	
	检测日期
	
	有效日期
	

	提
交
资
料
内
容
	（提交复印件一份，核验原件）
	总包单位审核记录
	监理单位审查记录

	
	1、建筑起重机械备案证明（原件）
	
	

	
	2、建筑起重机械租赁合同
	
	

	
	3、建筑起重机械检验检测报告和安装验收资料
	
	

	
	4、操作本建筑起重机械的特种作业人员名单、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、平安卡、购买社会保险证明
	
	

	
	5、建筑起重机械维护保养等管理制度
	
	

	
	6、建筑起重机械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
	
	

	
	7、安全技术交底记录
	
	

	使用单位
意见

	     本公司将严格按本表及其附件的内容使用建筑起重机械，并郑重承诺：提供的资料真实、有效、准确；本单位对资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、准确性负一切法律责任，概与受理机构无关。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总包单位意见
	本公司施工的工程将按本表及其附件的内容使用建筑起重机械，请予以登记。本公司郑重承诺：本表及随表提供的资料真实、有效、准确；本单位对资料的真实性、有效性、准确性负一切法律责任，概与受理机构无关。设备未超过有关法律法规文件及产品说明书规定的使用年限。不擅自使用非原厂制造的标准节和附着装置。
项目经理：                （公司公章）
年      月      日

	监理单位意见
	    经审查，施工现场具备本表所列建筑起重机械的安全使用条件，使用单位和总包单位提供的资料真实、有效、准确。

同意使用单位和总包单位意见。
总监理工程师：              （注册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	宝安区施工安全监督站意见

	办

公

室
	申请资料经检查，符合要求。
签名：
年     月     日
	监督组长
	签名：
年     月     日
	分管站领导
	签名：

年     月     日


注：1、使用单位应当自建筑起重机械安装验收合格之日起30日内，向区安监站办理使用登记；2、申报资料复印件加盖使用单位公章。
